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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办发〔2018〕82 号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政策的

通 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中央、省在银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完善甘肃省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》（甘政办发〔2018〕73 号）

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进行

调整完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完善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报销政策

（一）提高基本医保保障水平。在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和累计

医保基金结余不超过当年筹资总额 25%的前提下，按照市政府办

公室印发的《白银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18 年度市级统筹

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4 号）执行基本医保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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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。普通门诊按照每人每年 150 元的最高支付限额，报销参

保居民在签约家庭医生或基层医疗机构（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

室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站）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。支付限额

年度不结转，户内可通用。将四大类 45 种疾病纳入慢性特殊疾

病门诊报销范围，不设起付线，在相应病种年度报销限额内，

按患者发生合规医疗费用的 70%进行报销。住院按照普通疾病、

分级诊疗病种、重大疾病、特殊人群、中医药特色诊疗服务等 5

种报销政策执行。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普通人群住院报销政

策的基础上提高 10%进行报销，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均不设

起付线。

（二）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。一是提高大病保险人均筹资

标准。2018 年，参加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，

按照人均 65 元标准统筹大病保险资金。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

新增的 20 元中，10 元用于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合规医疗费用经

基本医保报销后，达不到大病保险条件，实际补偿比低于 85%

的部分；或者经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后，达不到医疗救助

条件，实际补偿比低于 85%的部分进行补偿。二是提高报销比例。

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全市城乡居民参保患者住院和门诊慢特

病费用按现行基本医保政策报销后，个人自负合规医疗费用超

过 5000 元（不含 5000 元）的部分纳入大病保险，按比例分段

递增报销，补偿基数为：0-1 万元（含 1 万元）报销 60%;1-2

万元（含 2 万元）报销 65%;2-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报销 70%;5-10

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报销 75%;10 万元以上报销 80%。三是建档立

卡贫困人口、城乡低保、特困供养人员，个人自负合规医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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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超过 2000 元（不含 2000 元）的部分纳入大病保险，按比例

分段递增报销，补偿基数为：0-1 万元（含 1 万元）报销 72%;1-2

万元（含 2 万元）报销 77%;2-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报销 82%;5-10

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报销 87%;10 万元以上报销 90%。

（三）实施医疗救助兜底保障政策。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

人自负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后，个人自负

合规费用年累计超过 3000 元以上部分，由民政部门通过医疗救

助全部解决。医疗救助资金不足时，由省级财政予以弥补。

（四）探索建立健康扶贫商业补充保险制度。鼓励有条件的

县区探索健康扶贫商业补充保险试点，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

买健康扶贫商业补充保险，进一步提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医

疗保障水平。

二、落实“先看病后付费”和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服务

（一）扩大“先看病后付费”覆盖面。按照分级诊疗管理规

定，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县乡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和城乡参保

居民患 50 种重大疾病在大病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就诊，定点医疗

机构不得收取押金。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农村贫困人口在省

内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实行“先看病后付费”。其他参保人

群就医时只预交个人自负的部分

（二）推行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。按照分级诊疗管理规定，

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县乡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和城乡参保居民

患 50 种重大疾病在大病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合规费

用，人社、民政、保险公司要在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窗口提供基

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”一站式”即时结报服务，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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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时只交个人自负费用。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全市城乡参

保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实行“一站式”即时结报服务。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

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工作责任、细化配套措施，发

挥政策合力，定期互相通报医保基金运行数据、支付政策执行

和监督管理等情况。市医改办要会同相关部门对县区、各医疗

机构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政策情况进行督查评估考核。

既往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白银市医改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落实各项医疗保

障政策职责分工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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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白银市医改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
落实各项医疗保障政策职责分工

为落实各项医疗保障政策，尤其是健康扶贫政策，做实基本

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工作，发挥各项医疗保障的叠加效

应，现将市医改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落实医疗保障工作职责

分工如下。

一、医改办。负责制定并动态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和大病保险相关政策，监督考核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的运行管

理，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。

二、人社部门。负责全面落实“先看病后付费”、“一站

式”结报和住院免交押金政策，负责异地就医结算有效实施。

统筹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管理，确保 60%的住院统筹

基金按期预付。做好基本医保报销窗口设置，实施基本医保、

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窗口“一站式”结报系统联网及衔接工作。

三、财政部门。负责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经费和大病保

险经费保障。落实医疗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和分配下达，落实

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，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报

销后，由医疗救助兜底解决，个人自负 3000 元，医疗救助资金

不足时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。

四、民政部门。负责全面落实资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



- 6 -

工作。向定点医疗机构及时按 60%预拨医疗救助资金；设置医疗

救助报销窗口；做好医疗救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

信息系统的联网对接。

五、卫生计生部门。负责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和转诊诊治制

度。组织专家委员会评定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能力，在调整补

充完善分级诊疗病种的基础上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分级诊疗病

种服务协议；负责医疗服务综合监管工作，严格控制医疗费用

不合理增长，严格控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不合规医疗费用，严

格落实转诊制度；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平台与省、市、县、

乡、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接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诊身

份自动确认。

六、平安养老保险公司。负责在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设立

大病保险报销窗口，确保大病保险政策有效实施和大病即时结

报，落实大病保险与定点医疗机构、基本医保、医疗救助联网

对接。

抄送：省医改办。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0 日印发


